
诠释学研究

施莱尔马赫和伯艾克对
诠释学方法论的不同建构

牛文君　彭启福

摘　要　施莱尔马赫被认为是近代方法论诠释学之父，他对诠释学有两大贡献：一是创立了普

遍诠释学；二是引进了心理学诠释方法，这种心理学取向使得其诠释学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征。

作为施莱尔马赫的弟子，伯艾克虽然也致力于诠释学方法论的普遍化，但他对语文学领域的固守使

得其诠释学以语文学为基本取向，具有更强的知识论色彩和理性主义特征。施莱尔马赫的心理学

诠释学和伯艾克的语文学诠释学构成近代方法论诠释学的两种重要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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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关于理解和解释普遍技艺的诠释学，诞生

于德国浪漫主义时代①。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对诠释

学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是对诠释学提出“重建”的要

求，即在疏异的传统碎片中重新发现和建构“意义”；

二是理解的方式在最终意义上只能采取个体之间相

互理解的形式，乃至包括个体之间神秘的心灵沟通。

施莱尔马赫的普遍诠释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产生的，他把诠释学的对象从经典文本（比如圣经、

法典、古典著作）中解放出来，并在语法解释之外引

进心理学解释方法，要求读者通过心理移情重构作

者的创作过程，像作者那样甚至比作者更好地理解

文本。他对理解中个性、体验、天赋、灵感、感觉、想

象力等非理智因素的强调，使得他的诠释学带有鲜

明的浪漫主义色彩。施莱尔马赫开辟的心理学诠释

学路向对历史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兰克、德罗伊

森、狄尔泰等把心理学解释方法运用到对于整个历

史的理解上，狄尔泰甚至把诠释学提升到精神科学

普遍方法论的高度。

在西方诠释学的发展中，其实还有另外一条重

要的诠释学方法论路向与心理学诠释学路向交相辉

映，这就是以施莱尔马赫的弟子伯艾克为代表的语

文学诠释学方法论路向。在施莱尔马赫创立普遍诠

释学之前，语文学中已经存在着零散的诠释实践，沃

尔夫和阿斯特两位语文学家被视作施莱尔马赫的理

论先驱。施莱尔马赫对这种基于零散经验的“特殊

诠释学”不满，致力于创立普遍诠释学。伯艾克一方

面继承着语文学的传统，把理解和解释的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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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盛行于１８世纪末至１９世纪中叶。浪漫主义

文学运动一方面掀起挖掘民间 文 学 的 热 潮，浪 漫 主 义 者 收 集 整

理民间故事、传说、童话和歌谣，作 为 对 启 蒙 运 动 理 性 主 义 的 反

抗，渴望挽回正在消失的传统；另 一 方 面，浪 漫 主 义 文 学 在 创 作

手法上与古典主义（以歌德和席 勒 为 代 表）相 对，反 对 以 古 希 腊

和罗马文艺为典范，侧 重 彰 显 人 类 心 灵 深 处 的 非 理 性 力 量，把

直觉、情感和想象提到创作的首位。



仍然限定在经典文本上，并突出强调诠释学的知识

论层面，另一方面沿着施莱尔马赫开辟的道路，致力

于诠释学的普遍化，把诠释学提升为语文学的普遍

方法论。伯艾克在语文学领域深化和推进了施莱尔

马赫的普遍诠释学，并弱化了其浪漫主义特征。可

以说，他的语文学诠释学是对古典与浪漫进行调和

的一种尝试。

一
　　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有两个地方最为

引人注目：其一，诠释学对象和方法上的普

遍化 诉 求；其 二，诠 释 学 方 法 上 的 心 理 学

取向。

在施莱尔马赫看来，诠释学是避免误解的技艺，

它的对象涉 及 一 切 与 语 词 有 关 的 对 话、言 语、文 本

等，既包括书面的，也包括口头的；既包括历史的，也

包括当下的；既包括经典的，也包括通俗的。诠释学

的对象不再是特定的文本，所以他的诠释学又叫做

“普遍诠释学”（或译为“一般诠释学”）。不仅从诠释

学的对象来看，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是“普遍的”，其

普遍性还体现在他试图创制一套系统的、普遍有效

的方法技艺，以便指导解释的实践。

施莱尔马赫认为，在他之前只有具体的诠释学，

没有普遍的诠释学，“诠释学作为理解的技艺还不是

普遍的，而只是诸多具体的诠释学”①。以往语文学

实践中发展出的诠释学不过是观察结果的堆积和经

验规则的搜集，只是各种特殊诠释学（Ｓｐｅｚｉａｌｈｅｒｍｅ－

ｎｅｕｔｉｋｅｎ），仅当理解产生困难时语文学家才考虑到

解释的技艺，对这些理解困难的情况进行搜集观察，

并放在特定领域中予以查明。“神学诠释学和法学

诠释学就是这样产生的，语文学家眼里只有具体的

［解释］目 的”②。的 确，沃 尔 夫 本 人 曾 明 确 宣 称，诠

释学和批评作为技艺“更多的是通过实践性的阐明

而获得的，而不是通过理论。它们只应当以个别指

导的形式被发展。尽管我们不能马上拥有关于它们

的完整体系，却有关于这个和那个理论之点的个别

的东西”③。在语文学家那里，诠释学是在解释实践

中对规则的搜集，并且这些规则因解释对象的不同

而相异，从而就有诗歌诠释学、历史诠释学、法律诠

释学等。施莱尔马赫认为，以往语文学家所做的诠

释学工作其缺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这

些规则只是零散的观察结果的汇集和堆积，所以不

具有科学性；二是这些规则在应用领域具有局限性

和狭隘性。在施莱尔马赫看来，不管是神学文本还

是世俗著作，不管是经典文本还是一般文本如报纸

上的文章，不管是文本还是讲话、对话，一切与语词

相关的地方都存在正确理解的问题，诠释学应该是

“普遍的”，无需从解释对象上区分各种不同的具体

诠释学（如 神 学 诠 释 学 和 世 俗 诠 释 学，即 Ｈｅｒｍｅ－

ｎｅｕｔｉｃａ　Ｓａｃｒａ和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ａ　Ｐｒｏｆａｎａ）。诠 释 学

的技艺只有一个，只是在不同的对象上对这同一种

技艺有不同的运用而已，其中一些方面突显出来，其

他方面退而隐之。

与诠释学对象上的普遍化诉求紧密相关，施莱

尔马赫在诠释学方法上从历史－语文学拓展到心理

学。由于诠释学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经过特别选择的

经典文本和神圣著作，“文本被认为是作者的思想、

生活和历 史 的 表 现”④。诠 释 学 需 要 运 用 心 理 移 情

的方法富有创造性地重构出作者的创作过程，以便

更好地理解和重新认识作者的思想。

施莱尔马赫是浪漫主义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

浪漫主义对整体和无限的追求，以及对个性、体验、

天赋、灵感、感觉、想象力等非理智因素的强调，在其

普遍诠释学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认为，

读者运用天赋、想象、体验，通过心理移情能够进入

并理解作为个体的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世界，从而能

够理解作者所创作的个性化的作品。因此，在语法

解释之外，施莱尔马赫引进另一种重要的解释类型，

即心理（技术）解释。语法解释和心理（技术）解释乃

是基于语言的共性和个性划分出的两大解释类型，

前者侧重含义的客观方面，即含义的统一性和确定

性，后者侧重含义的主观方面，即含义的特殊性和个

性；前者旨在忘记作者从共性方面理解语言，这里人

作为语言的器官，语言通过人表达自身，后者旨在忘

记语言从个性方面理解作者，这里语言作为人的器

官，人通过语言表达自身；前者的任务是从语言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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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作者的特殊性）确定出统一的客观含义，包

括弄清语言在形式要素和内容要素上的使用，后者

的任务是从作者出发理解语言的风格和个性。按照

施莱尔马赫的表述，语法解释和心理（技术）解释应

该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两者同样重要，从根本上说不

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如果说语法解释较为低级，

心理解释较为高级，那是不恰当的”①。只能在不同

的意义上说哪一种解释更高级，“如果把语言仅看作

中介，个体通过这种中介传达其思想，那么心理解释

是更高级的 解 释；语 法 解 释 仅 在 于 扫 除 暂 时 的［理

解］障碍”。“如果把个体仅看作语言的场所，把个体

的言语仅看作语言表现自身的地方，那么语法解释

就是更高级的解释。心理解释则完全是第二位的，

如同个体的一般存在”②。一般来说，语言表达越具

有客观性，越需要语法解释，越具有主观特征，就越

需要心理（技术）解释。

心理（技术）解释的主要任务是理解作品的基本

思想和作者的意图与个性。在施莱尔马赫这里，对

作品的理解和对作者的理解是相互交织的，一方面

要从作者的个性和整个生命出发理解其作品，另一

方面又要通 过 对 作 品 的 研 究 把 握 作 者 的 个 性 和 思

想。心理（技术）解释的出发点是语言的个性，施莱

尔马赫认为，语言的个性首先表现在不同的语言具

有不同的个性，直观对于语言来说具有根本意义，不

同的民族可以有不同的直观方式，因此根据直观建

构出来的语言也就具有各自的个性特征，在语言表

达上形成各自的民族风格，这就是为什么不同原始

语言中的语词很难有完全对应的关系。实际上用这

个理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语言之间的完全翻译是不

可能的。语言的个性还表现在，即使在同一种语言

内部，不同的作家对语言的使用也会打上个体性的

烙印，其个性必然体现于语言表达之中，这就是作家

的风格。“每个作家都 有 自 己 的 风 格”。简 言 之，风

格就是描述的个性特征，“风格无非体现在［作品的］

布局安排和语言表达上”。心理（技术）解释的任务

就是从这两个方面把握作家和作品的风格特征。风

格表现为一种统一性，“这种统一性不能被理解为概

念，而只能被理解为直观”③。施莱尔马赫经常在相

同的意义上使用心理解释和技术解释这两个概念，

但又对两者做了细致的区分，他把广义的心理解释

具体划 分 为 纯 粹 的 心 理 解 释（ｒｅ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ａｕｓｌｅｇｕｎｇ）和 技 术 解 释（ｔｅｃｈｎｉｓｃｈｅ　ａｕｓｌｅｇｕｎｇ），前

者旨在弄清作者个体性的、心理的、不确定的和流动

的内在冲动与本能，后者旨在弄清作者事先慎重考

虑的、方法的和技术的创作方式；前者侧重从个体的

全部生命环节中研究其思想的起源，后者侧重追溯

特定思想和描述的序列发展；前者在于理解作者的

“念头”及其思想萌芽的发展过程，它是一种自由的

思想游戏，后者在于理解作者的创作方式和冥想；在

前者那里人是自由的，在后者那里，形式的力量占统

治地位④。

二
　　伯艾克的诠释学是在继承和改造以往

语文学诠释学和施莱尔马赫普遍诠释学的

基础上形成的。首先，在诠释学的对象上，

伯艾克与传统语文学家一样，仍然固守于语文学领

域。其次，在诠释学方法的普遍化上，推进和深化了

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方法论。

伯艾克仍然沿着语文学的传统路线，把理解和

解释的对象主要限定在古代经典文本上；同时他把

理解本身作为语文学知识的认知方式，并使诠释学

成为语文学的首要的普遍方法论。伯艾克认为，语

文学是“对整个人类精神创造物的认识”⑤，“对既有

知识的认识叫做理解”⑥，语文学的目的在于全面认

识古典文化，使之成为可以理解的。这一界定与传

统语文学家基本上是相通的，又有微妙差异，这也使

得诠释学在其各自语文学中的地位不同。沃尔夫亦

主要在古典 文 化 学 的 意 义 上 理 解 语 文 学 概 念⑦；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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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夫描述了语文 学 概 念 及 其 含 义 的 演 变，他 认 为，在 近 代 人

们把它当作关于语 言 的 知 识，语 文 学 成 了 语 言 学，实 际 上 语 文

学应该是对古典文 化 的 研 究，即 古 典 文 化 学，其 含 义 远 远 超 出

了语 言 知 识 （参 见 Ｆｒ．Ａｕｇ．Ｗｏｌｆ’ｓ　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üｂｅｒ　ｄｉ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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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把语文学规定为“对古典世界的研究”，这一研

究的核心在于描述“古典文化的精神”①。值得注意

的是，在伯艾克这里，对古典世界、古典文化的认知

方式本身是 理 解，“物 理 的 推 测 和 实 验 显 然 不 是 它

（指语文学）的任务，同样逻辑的或政治的调查也不

是其任务”②，这实际上已经为狄尔泰从方法论角度

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划界开了先河（“我们说明

自然，理解精神”）；语文学家的任务不仅是“理解”，

还在于“解释”，即向外界描述和传达，使古典文化成

为可以理解的，诠释学应该成为建构语文学知识的

方法 论。伯 艾 克 还 对 这 种 认 知 提 出 科 学 性 的 要

求③，语文学不应该只是零散知识的收集和汇编，而

应该是运用 诠 释 学 以 科 学 概 念 为 基 础 的 体 系 化 描

述，诠释学作为方法论有责任为这种描述的科学性

提供一定程 度 的 保 证④。因 此，诠 释 学 的 地 位 在 伯

艾克这里突显出来，它不再仅仅是游离于语文学之

外的辅助措施和补充，而是同时担当三种角色和使

命，它既是语文学知识的认知方式，又是建构语文学

的首要 方 法 论，还 要 为 语 文 学 知 识 的 科 学 性 提 供

保证。

伯艾克致力于将诠释学发展为语文学的普遍方

法论，他在语文学领域推进和深化了施莱尔马赫的

普遍诠释学。他试图建立一种系统的、能够指导语

文学各门具体学科、普遍有效的解释方法论体系，事

实上，他所建立的诠释学的确具有以往语文学家所

不具有的系统性，体现在他对诠释学的基本任务、研

究范围的界定，对解释类型的划分和阐述，以及对解

释原则、规则和方法的探讨上。

与施莱尔马赫一样，伯艾克也要求诠释学是“普

遍的”。首先，就解释的对象而言，在诠释学中并不

存在特殊的差异，无需区分神学诠释学和世俗诠释

学。在伯艾克看来，任何神圣的著作和任何天才的

著作都必须同时通过理解的技艺和神性的启示两个

方面来理解。真正的神圣之书必然也是人类之书，

它也遵循人类的理解法则，它应该能够通过理解的

技艺以通常的方式被理解；人类的精神根据理念的

法则而构造，其中具有神性的东西，亦需要神性的启

示去理解人类的独创性著作。其次，就诠释学一般

原则的应用而言，在不同的解释对象中呈现出应用

的特殊性，于是就有新约诠释学、罗马法诠释学、荷

马诠释学、艺术诠释学等等，但这里只有解释素材的

不同，从根本上说它们属于同一种诠释学理论。

在解释形态的划分上，伯艾克发展了施莱尔马

赫的理论。他把施莱尔马赫的语法解释和心理（技

术）解释进一步拓展为语法解释、历史解释、个体解

释和类型解 释⑤。前 两 者 是 基 于 客 观 条 件 的 理 解，

后两者是基于主观条件的理解。语法解释旨在理解

语词本身的客观含义；历史解释旨在考查语词使用

的客观境遇；个体解释从作者的主体性和个体性出

发考查其对语言的特殊使用；类型解释考查作者的

主观境遇，不同的创作主体可能会具有共同的创作

目的，形成特定的流派，创作特定的作品类型。这四

种解释类型相互联系，相互过渡。

就解释的客观方面而言，伯艾克把语法解释拓

展到历史解释。无论是施莱尔马赫还是伯艾克，都

把语法解释的任务规定为确定语词的客观含义。施

莱尔马赫认为，“语法解释的原则是含义的统一性和

确定性”⑥，语 词 的 含 义 具 有 多 样 性，但 基 本 含 义 只

有一个，并且语词的诸多含义具有统一性，这源于语

词的原始直观的统一性，语词的含义所涉及的范围

取决于某种特定的直观，这种基本直观决定着语词

的基本含义，其他含义从这种原始直观中派生出来，

这种统一性 和 客 观 性 是 语 言 传 达 信 息 和 交 往 的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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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成为知识的收集和汇编，而应 该 是 对 古 典 文 化 知 识 的 科 学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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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对语文学知识提出了科学 性 的 要 求，但 事 实 上 也 没 有 真 正

做到这一点。

在伯艾克的语文学体系中，诠释 学 和 批 评 构 成 语 文 学 各 门 具 体

学科的两大方法论支柱，两者共 同 为 语 文 学 知 识 的 科 学 性 提 供

保证。

历史解释并非伯 艾 克 首 创，此 前 沃 尔 夫 已 提 出“历 史 的 理 解”，

阿斯特提出“历 史 解 释”。语 法 解 释 更 是 在 以 往 语 文 学 家 和 施

莱尔马赫那里都有详细论述。伯 艾 克 的 主 要 贡 献，一 是 他 提 出

个 体 解 释 和 类 型 解 释；二 是 他 对 各 种 解 释 类 型 进 行 了 总 结 提

炼，并使之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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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施莱尔马赫指出：如果说概念是科学的最高语

言，那么隐喻则体现了语言的真正完满性，科学的概

念最终来源于直观，因此对于语词来说最根本的是

直观，而不是概念，如果忘记了这一点，语言面临的

将是退化和 死 亡①。伯 艾 克 也 认 为，语 词 具 有 多 义

性，在诸多含义中有一种基本含义，这种基本含义天

然是语言结构的根基，其他含义由此派生，“但不能

说，每一语词和每一结构都有一个基本概念；因为概

念必须要被定义出来，语言结构的基本含义却不是

被定义出来的：它是一种直观”②。语法解释的任务

是理解每个语词的基本含义和具体使用范围。但在

伯艾克看来，为了理解古典作品，只了解语词的客观

含义本身是不够的，古典作品指涉相应的历史境遇，

其含义不仅仅存在于语词本身，而且存在于语词之

外的表象中，即“言外之意”，语言诉说的内容与历史

提供的境遇处于现实的关联之中，对这种境遇的考

查是历史解释的任务，由此，伯艾克把含义的客观方

面从语法解释拓展到历史解释。历史解释的适用性

有两条标准，一是当语法解释不足以澄清语词的客

观含义时；二是在解释者看来作者明确或暗示地说

出了一种历史关联。历史解释的界限不能超出语词

的语法含义所允许的范围，即使在语法解释允许的

地方，也不能 给 语 词 强 加 含 义，超 出 作 者 的 思 考 范

围。越熟悉作者的个性和作品的内容、背景及类型

特征，就能越好地把握作品中的客观的历史关联，因

此历史解释又以个体解释和类型解释为前提条件。

就解释的主观方面而言，伯艾克把心理（技术）

解释发展为个体解释和类型解释。伯艾克把从作者

的主体性方 面 理 解 语 词 的 含 义 看 作 个 体 解 释 的 任

务。他认为，作者的个性体现于语言表达之中，形成

个体的风格，主要体现在作家对语词的选择和排列

上，个性的统一性不依赖于个别的语词，而是体现在

整篇作品的创作方式中，因此要从创作方式出发理

解个性。另一方面，又要把这种结果反应用于对作

品的理解，即从作者的个性出发理解作品。但伯艾

克避免把个体解释称为心理解释，“因为这个名称太

过了。如同语词的基本含义是一种直观，这种直观

不能把语词理解成定义，同样个体的风格特征也不

能完全通过概念来描述，而要通过作为直观方式本

身的诠释 学 直 观 地 再 创 造 出 来”③。实 际 上 伯 艾 克

与施莱尔马赫并非存在根本的分歧，无非只是对这

种解释的命名不同而已，因为施莱尔马赫也反对抽

象主义的理解，不管是语法解释还是心理解释都必

须立足于直观，以防落入抽象概念的空洞。至于“心

理解释”这个名称为什么是过分的，伯艾克似乎没有

做出进一步的说明。在基于主观条件的理解方面，

伯艾克还把个体解释拓展到类型解释。类型解释大

致相当于施莱尔马赫的技术解释，但伯艾克在这方

面做了深入探讨。类型解释是从内在的、主观的关

联来理解语言的主观含义，就像历史解释从外在的、

客观的关联来理解语言的客观含义一样。与避免把

个体解释称为心理解释一样，伯艾克也避免把类型

解释称为技术解释，“因为个性发生作用时往往表现

为个性倾向，并不具体地牵涉到脑海中呈现的某个

意念。例如，个性的这种自由游戏发生在轻松的交

谈中。相反，重大的思想关联则出现在封闭的讲话

中，在这种讲 话 中，所 有 东 西 都 指 向 一 个 特 定 的 目

的，其结果是事先考虑到的和通过方法所追求的东

西。对于描述整个类型解释而言，这种表达还是过

于狭窄。在轻松的言语游戏中，说话者也遵循着一

个目的，例如交谈的目的；相对于语言作品的技术研

究，它只是一 种 简 单 的 目 的，它 允 许 个 性 自 由 地 驰

骋。由于目的总是一种思想，按其本性它具有普遍

性特征，所以目的在讲话中的实现总是建立了某种

讲话的类型”④。对于类型解释，一方面要从创作方

式中找出类型特征，另一方面要从类型特征出发解

释个别的语言元素。

三
　　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具有典型的浪漫

主义 和 心 理 学 特 征，如 克 莱 森 茨（Ｌｕｃａ

Ｃｒｅｓｃｅｎｚｉ）所说，在 施 莱 尔 马 赫 那 里“对 真

理的理解显然只有采取个体之间相互理解的形式才

是可能的”⑤。施 莱 尔 马 赫 之 所 以 将 诠 释 学 称 作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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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的技艺（ｋｕｎｓｔ），恰恰不是因为似乎通过机械地遵

循特定的方法技巧就能够通达理解的真理，而是因

为解释具有 艺 术 性①，在 艺 术 中 规 则 的 运 用 始 终 是

灵活的，天才本身创造规则，艺术创作需要天赋、灵

感、感觉、想象力等非理智因素，解释如同艺术一样，

有规则可循。语法解释和心理解释都不可能达到完

满性，因为这需要以完善的语言知识和对作者个性

的完全把握为前提，事实上这是达不到的，对个体的

直观、个性的认识是无止境的，但无论如何，“对［解

释］技艺的恰当运用基于语言天赋和对个体进行认

知的天赋”②。施莱尔马赫区分出两种天赋，即语言

天赋和认识人的天赋，语言天赋又分两种，一是广度

上的学习各种语言的天赋，二是深度上的进入内在

语言之思想的天赋；对人类认知的天赋也分两种，即

广度上的天赋和深度上的天赋。施莱尔马赫认为，

不仅解释活动具有艺术特征，而且任何作品都具有

艺术的特征，即使纯粹的科学著作，作者也总是以一

定的方式（ａｒｔ　ｕｎｄ　ｗｅｉｓｅ）把它写出来。即使这不是

他的目的，即使是无意识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科

学描述的目的与艺术中的自我表现不同，它旨在传

达一种客观信息和知识。在心理解释的任务中，必

须要了解作者的意图，以及他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

接近于艺术形式，确定作品中有多少艺术成分，否则

就无法重构作品的内容。心理解释最重要的任务就

是理解作品和作者的个性，即使艺术作品描述的材

料相同，但它们仍然可能存在个性上的差异性。在

施莱尔马赫这里，对作品的理解最终归结为对作者

的理解，作者的意图在理解当中具有核心地位，只有

那些具有与作者同等天赋的理解者才能通过心理移

情置身于作者的立场，并使自己成为作者的原始读

者和听众，理解作者的个性，重构作者的意图。

伯艾克的诠释学，由于对语文学领域的固守和

方法论上的普遍化，具有更强的知识论色彩和理性

主义成分。他一方面致力于古典语文学诠释学理论

的系统化和科学化，另一方面又改造了心理学诠释

学。与前者相比，他把诠释学提升为语文学的普遍

方法论；与后者相比，他削弱了诠释学的浪漫主义色

彩。伯艾克之前的语文学家已经把诠释学作为语文

学的方法之一，例如，沃尔夫把诠释学、批判和语法

看作语文学的准备学科，阿斯特把这三者看作语文

学的补充（ａｎｈａｎｇ）。但是，诠释学在他们那里尚未

形成一种普遍系统的方法论，施莱尔马赫对此不满，

并致力于建立一种普遍诠释学；同时，黑格尔则建立

哲学百科全书，并与他那个时代的语文学、历史学百

科全书严格划界，“哲学百科全书不同于其他通常意

义上的百科全书，因为这种百科全书只是科学的汇

集，这些科学是以偶然的、经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

它们徒有科学的名称，其实只是知识的汇编”③。在

这种历史背景下，伯艾克一方面反对黑格尔对语文

学的蔑视和批评，另一方面他的确看到以往的语文

学、包括其中的诠释学理论尚不具有科学性，“当黑

格尔宣称语文学是［知识的］汇集，这一判断似乎基

于沃尔夫［对语文学］的描述。沃尔夫把语文学描述

为‘知识和信息的总体’”④。由此，伯艾克为自己的

语文学及其诠释学明确了坐标：语文学不应该成为

零散知识的堆积，而应该是以科学概念作为根基和

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体系化描述，在体系化的描述中

语法、诠释学和批判三者相互依赖。正是基于这种

定位，伯艾克的语文学诠释学，与以沃尔夫、阿斯特

为代表的传统语文学诠释学相比具有更强的系统性

和普遍性，与浪漫主义诠释学相比具有更强的知识

论和理性主义色彩。

综上所述，伯艾克对浪漫主义诠释学的继承主

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诠释学方法上的普遍化。

其次，浪漫主义的无限逼近论在伯艾克的语文学诠

释学中仍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语文学知识具有无限

性的特征，对经典文本的再认知是一个辩证循环的

任务，只能以无限逼近的方式完成；按照弗兰克的看

法，以往的语文学家（如阿斯特）在普遍和个别之间

臆想了一种等同性，即把个别的含义回溯到普遍的

理性，以保证理解的正确性，并没有真正发展诠释学

循环，施莱尔马赫却将诠释学循环在（下转第６９页）

９３　诠释学研究

①

②

③

④

Ｋｕｎｓｔ在德语中有两种基 本 含 义：其 一 是 艺 术，其 二 是 技 术、技

艺、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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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能力，包括上级工会组织对下级工会组织的

指导能力，工会对职工的代表性和组织能力，工会组

织对企业组织的协商能力、与政府的沟通能力，以及

对其他社会组织的协调能力。同时，工会组织相对

集中化以后，政府对整个工会体系的控制和影响力

也会增强。

与此同时，还应建立和完善企业协会组织体系，

企业协会组织体系应按照与工会相同的结构建立，

包括三级组织结构：

层级 工会组织结构 企业协会组织结构

企业层次 企业工会 企业管理层

行业层次 行业工会 行业企业协会

地区层次 地区性总工会 地区性企业联合总会

　　按照这样的结构，工会组织和企业组织都形成

了纵向的组 织 体 系，并 且 都 有 从 上 到 下 的 代 表（代

理）和指导关系，在每一个层级都有相应的工会组织

和企业组织。劳资协商可以根据需要在任何一级进

行，因而可以提高协商的效果。一旦某一级协商遇

到障碍，可以求助更高一级来协助解决，不至于因协

商破裂而陷入更加严重的纠纷和冲突。总而言之，

工会组织体系和企业协会组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要

突破传统的对抗－博弈模式，在工会组织与企业协

会组织之间积极探索建立相互沟通、理解和合作的

机制，使工会组织和企业协会组织真正成为推动和

维持和谐劳动关系的中坚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阶段我

国转变 经 济 发 展 方 式 的 社 会 政 策 研 究”（项 目 号：

１１ＡＳＨ００９）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关信平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

政策系教授）

责任编辑：杨　妤

（上接第３９页）辩证法的意义上展开了，普遍和特殊

的辩证中介运动是无限的，因而解释的任务也是无

限的①，在这一 点 上 伯 艾 克 也 完 全 继 承 了 施 莱 尔 马

赫的观点。再次，他同浪漫主义诠释学一样，反对片

面的理性抽象方法，如抽象分类和概念式演绎，注重

历史方法，从直观出发理解语词、作品以及作者的个

性，重视直观在理解中的作用；理解者除了要具有理

智以外，还要具有和作者同等的天赋，并具有语感、

节奏感、直观能力、想象力等，置身于作品的历史情

境和作者的立场，活生生地直观作品中描述的内容。

伯艾克对浪漫主义诠释学的改造集中体现在他

对古典与浪漫的调和上。他使诠释学服务于语文学

的认知功能，削弱了诠释学的浪漫主义色彩，使之保

持在理性和科学范围内。诠释学为语文学全面认识

古典文化服务，知识和认知在这里占统治地位，虽然

他也强调对作者个性的把握，但其最终目的在于把

握文本的思想内容和其中蕴含的知识，对作品中蕴

含的思想和知识的把握在这里处于核心地位，他也

强调对作品的理解需要具有与作者同样的天赋，但

这里同样重要的是理智和理性。实际上，对于伯艾

克诠释学 的 归 属 问 题 存 在 不 同 的 看 法。依 笔 者 之

见，认定伯艾克的理论存在矛盾有点言过其实，但说

其属于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某种调和倒是恰如其

分。因为伯艾克本人不仅明确区分了理解和解释，

而且他对理解和解释的阐述确实留下了这种调和的

印记。在他看来，语文学是对已有知识的再认知，这

种再认知是理解，解释的目的指向理解，使经典文本

成为可以理解的。对于解释而言，对应于一套系统

的规则和方 法，更 加 侧 重 理 性 层 面；而 对 于 理 解 而

言，语 感、节 奏 感、直 观 力、想 象 力 等 和 理 性 同 样 重

要，相互补充。因此，基于伯艾克的这种调和立场，

把他的诠释学冠以“语文学诠释学”的名称应是一个

更妥当的选择。

（本文作者：牛文君　德国耶拿大学哲学系博士

生；彭启福　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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